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商务局
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一、项目名称
产业发展扶持资金
2、 立项依据
根据县人民政府、仙福集团、闽新经贸签订的三方协议，按月全额补助印花税时间范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商务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根据县委、县政府《关于鼓励和支持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培育发展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工作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需要预算企业纳限升限奖补资金。二是根据县人民政府、仙福集团、闽新经贸签订的三方协议，需要按月全额补助闽新经贸印花税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（一）项目严格按照《新平县商务局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文件执行项目绩效管理，强化财务监督管理职能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与效率，提升财政“科学化、精细化、规范化”的管理要求，规范项目资金的拨付使用管理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始终坚持节支增效理念，项目经费由局财务统一管理，各项目使用的负责人按经费开支范围经手相关报销凭证，收集整理完成后交财务审核。项目经费的报销须有正规发票作为原始单据，由经手人、分管财务领导、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审批后报销。 
（三）按月全额补助闽新经贸印花税时间范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。预计奖补6,030,000.00元，均为每个月印花税全额奖补。依据每月印花税完税证明开展奖补，分两次拨付相应的奖补资金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2026年新平县商务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合计6,030,000.00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力安排。
产业发展扶持资金。按2023年、2024年签订支持企业工贸分离合作协议，关于云南闽新经贸有限公司印花税按月给予全额补助，2024年1-3月份1,310,000.00元，2024年3-6月份1,910,000.00元，2024年7-9月份1,370,000.00元，2024年10-12月份1,440,000.00元，合计：6,030,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（一）2026年2月份拨付2024年1-6月份印花税奖补资金至云南闽新经贸有限公司，共计支付3,020,000元，依据每月印花税完税证明开展奖补。
（二）2026年6月份前拨付2025年7-12月份印花税奖补资金至云南闽新经贸有限公司，共计支付3,010,000.00元，依据每月印花税完税证明开展奖补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（一）商贸领域市场主体培育数量增加、企业质量有保障；限额以上批发零售重点企业培育效果显著，鼓励和支持产业发展成效明显，市对县考核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排名全市靠前；全县批发业销售额、零售业销售额等GDP核算重点指标均能在全市排名靠前。
（二）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，严格控制项目资金开支标准，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科学合理的编制和安排预算，规范管理，严格审批经费支出明细，避免不必要地支出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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